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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105年第 5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11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分 

二、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主席：張副局長玉英          記錄：張嘉惠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會議諮詢事項： 

案由 群星瑞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中國駱駝」之著作財產權人不明

音樂著作(詞及曲)利用許可授權使用報酬案，謹提請 諮詢。 

說明    一、本案背景及辦理經過 

(ㄧ) 群星瑞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 欲於電影「報告

老師!怪怪怪怪怪物」中，由其演員哼唱「中國駱駝」音樂

著作(詞及曲)30秒，並於電影拍攝完畢後發行3,000套DVD

產品，因而向本局提出「中國駱駝」之著作財產權人不明

著作授權利用許可申請。嗣經本局查證結果，以系爭著作

確屬著作財產權人不明，經初擬重製權及散布權使用報酬

並召開105年第4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

諮詢委員意見，考量本案利用情形係演員臨時哼唱與所蒐

集之市場利用情形、歌曲、屬性均有別，亦非屬影片中必

須之內容，刪除該片段內容無損影片內容之完整性，為鼓

勵其合法利用音樂著作，委員建議使用報酬再予調降 (詳

附件)。惟申請人基於行銷通路考量，復於同年9月30日來

函請求增列申請利用範圍(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利

用期間(永久不限次數之利用)及利用地域(歐洲、美洲及亞

洲)。 

 (二) 有關本案申請人所新增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使用報

酬是否與一般著作經自由磋商之價格相符，及授權地域及授

權期間等事項，雖本局已向著作權利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查

詢，為慎重起見，爰就前述事項及本局依前次會議修正重製

權及散布權使用報酬之初擬意見，再於本次著審會提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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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使用報酬查證資料: 

(一) 申請人建議之使用報酬為33,970元: 申請人以A音樂著

作(曲)之授權金額及重製於另一部電影B之C音樂著作(詞及

曲)授權金額之平均值43,000元，於扣除其所建議「重製權

及散布權」之使用報酬9,030元後，建議「公開播送權及公

開傳輸權」之使用報酬為33,970元。 

(二) 經函請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及社團法

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進行查證，就申請人所提出音

樂著作(詞及曲)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之使用報酬是否與一

般著作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之使用報酬相當，其函復之說明

綜整如下: 

1. MÜST之回復意見建議使用報酬計算如下： 

(1)  不限台澎金馬：以華語市場主要銷售國家約5

國，而電影營收原則上以5年為其週期，計算如

下: 

A.公開播送:以1國每年5,000元計算，使用報

酬為125,000元(5,000元/年X 5年X 5國)； 

B.公開傳輸:以1國每月400元計算，使用報酬

為120,000元(400元/月X 12個月X 5年X 5

國)； 

C.總額: 245,000元。 

(2)  限於台澎金馬：亦以電影營收原則上以5年為

其週期，以上述方式計算使用報酬如下: 

A.公開播送為25,000元:5,000 元/年X 5年; 

B.公開傳輸為24,000元:400 元/月X 12月X 5

年； 

C.總額: 49,000元。 

2. TMCS則表示申請人所提之使用報酬尚屬合理。                                                                                                                                                                                                                                                                                                                                                                                                                                                                                                                                                                                                                                                                                                                                                                                                                                                                                                                                                                                                                                                                                                                                                                                                                                                                                                                                                                                                                                                                                                                                                                                                                                                                                                                                                                                                                                                                                                                                                                                                                                                                                                                                                                                                                                                                                                                                                                                                                                                                                                                                                                                                                                                                                                                                     

結論 一、重製權及散布權:本案重製權及散布權的部分，仍請依前次著

審會意見處理，目前初擬意見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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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 

(一)授權地域:基於著作權屬地原則，我國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

作利用許可強制授權之效力應僅及於台澎金馬地區。 

(二)授權期間:除重製權及散布權實務上的確存在永久授權

外，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於實務上一般均有授權期間

的限制，建議本局就公開播送權及公開傳輸權應有期間限

制。至於本案許可授權年限，建議與申請人溝通。 

(三)授權金額:本案使用報酬之核定，應考量本案歌曲及利用性

質，並從鼓勵利用及促進文化發展之角度思考，據以為使

用報酬之核定，會內初擬意見應屬妥適。 

 


